
序

西工区户籍管理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目录

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三级事项
受理部

门
办理条件 办理流程 所需材料 办理时限 收费依据及标准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全社会 特定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1

出生

登记

新生儿出

生登记

户籍派

出所

或其他

户政窗

口

新生儿出生登记。

新生儿出生日期不超过6岁的，户政窗

口受理，核准后，当场办理；新生儿

出生日期超过6岁的，户政窗口受理，

核准后报县级公安机关治安（户政）

部门审批，户政窗口办结。

1、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

2、新生儿父母双方的《居民户口簿》、《

居民身份证》、《结婚证》；

3、新生儿父母双方民族成份不同的，父母

双方应当到公安派出所填写《河南省新增人

口民族成份确认登记表》，若有其他情况

的，按照 《河南省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

实施细则》的要求办理。

当场办理/20

个工作日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公安西工

分局

以公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2

出国、出

境公民在

国外、境

外所生子

女回国落

户

户籍派

出所

或其他

户政窗

口

父母双方或一方为本省户籍人

员，在国外所生小孩回豫落户

。

新生儿出生日期不超过6岁的，户政窗

口受理，核准后，当场办理；新生儿

出生日期超过6岁的，户政窗口受理，

核准后报县级公安机关治安（户政）

部门审批，户政窗口办结。

1、国外出生人员入境时持有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护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

》；

2、国外出生人员出生地所在国家主管部门

或者公证部门出具的出生证明；

3、国外出生人员的父亲（或母亲）的《居

民身份证》和《居民户口簿》；

4、国外出生人员父母已婚的需提交结婚

证；

5、国外出生人员属非婚生育的，申请人需

提交非婚生育说明；

6、对出生证明上无父亲信息且申请随父落

户的，需提交国内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

的亲子鉴定证明；

7、上述证明材料是外文的，应翻译成中

文，在翻译件上加盖翻译公司印章，同时提

供翻译公司资质复印件;

8、对于国外出生人员入境时持有外国护

照，申请回豫落户时，除提交上述材料外，

还应当提交落户地所属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认定其具有中

国国籍的国籍认定材料。

当场办理/20

个工作日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公安西工

分局

以公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3

收养
入户

社会福利

机构收养

弃婴登记

户口

户籍派

出所

或其他

户政窗

口

社会福利机构接收弃婴的，可

在福利机构所在地公安机关申

请出生登记入户集体户口。

由社会福利机构提交申报材料，派出

所核准后报县级公安机关治安（户

政）部门审批。

1、儿童福利机构出具的入院登记表；

2、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接收意见；

3、社会福利机构的集体户口簿；

20个工作日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公安西工

分局

以公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4

社会福利

机构收养

流浪乞讨

人员登记

户口

户籍派

出所

或其他

户政窗

口

超过3个月仍无法查询到身份信

息且需在社会福利机构安置的

滞留流浪乞讨人员，由社会福

利机构提出入户申请，公安机

关为其在社会福利机构所在地

集体户口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户政窗口受理，核准后报市级公安机

关治安（户政）部门审批，户政窗口

办结。

1、民政部门的《落户申请函》；                        

2、《长期滞留无户口人员户口登记申请表

》           

3、寻亲公告

4、DNA采集入库比对反馈

5、救助机构的相关档案（复印件）

30个工作日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公安西工

分局

以公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收养

入户

5

取得《收

养登记证

》的收养

入户

户籍派

出所

或其他

户政窗

口

已经取得《收养登记证》的家

庭。

户政窗口受理，核准后报县级公安机

关治安（户政）部门审批，户政窗口

办结。

1、申请人的书面申请；

2、收养人的《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

》；

3、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发给的《收养登记证

》；

4、法定监护人到公安派出所填写《河南省

新增人口民族成份确认登记表》。

20个工作日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6

恢复
户口

刑满释放

人员恢复

户口

户籍派

出所

或其他

户政窗

口

户籍属于我省的刑满释放人员

。

户政窗口受理，核准后报县级公安机

关治安（户政）部门审批，户政窗口

办结。

1、原有《户口薄》、《居民身份证》；

2、《释放证明》。

当天办理，特

殊情况3个工

作日内办结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7

转业、复

员、退伍

军人恢复

户口

户籍派

出所

或其他

户政窗

口

拟落户我省的转业、复员、退

伍军人。

户政窗口受理，核准后报县级公安机

关治安（户政）部门审批，户政窗口

办结。

1、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回原籍入户的提

供市、县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开具的《落户

介绍信》；

2、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异地入户的提供

省、省辖市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户口

介绍信》，转业军官还需提供《转业军官入

户登记表》；

3、通过公安人口信息系统无法查询到原籍

户口注销信息的，还需出具原籍注销户口证

明。

当天办理，特

殊情况3个工

作日内办结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8

持证未落

户在原迁

出地恢复

户口

户籍派

出所

或其他

户政窗

口

从户口所在地迁出户口，领取

户口迁移证后，因故未到迁入

地落户，又返回原迁出地定居

的，可申请恢复户口。

户政窗口受理，核准后报县级公安机

关治安（户政）部门审批，户政窗口

办结。

1、本人书面申请;

2、居民身份证;

3、原户口迁移证。（遗失户口迁移证的，

需提交情况说明）。

当天办理，特

殊情况3个工

作日内办结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户口登
记项目

变更或
更正

主要项目

变更更正

9 变更姓名

户籍派

出所

或其他

户政窗

口

1、公民要求变更姓名，符合法

律要求，不违反公序良俗，理

由正当的。

2、公民的姓名用字要符合国家

《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汉字

。

3、不属于“正在服刑、正在接

受刑事案件或者治安案件调查

的、民事案件尚未审结或者尚

未执行完结的、行政案件尚未

审结或者行政处罚尚未执行完

结的，以及其它不宜变更”等

五种情形的（以下简称五种情

形）。

             

1、对12周岁以下公民变更姓名的，由

其父母双方共同到派出所提出书面申

请，户政窗口受理，核准后，当场办

结;

2、对年满12周岁不满18周岁人员变更

姓名的，由其父母双方共同到派出所

户籍室提出书面申请，户政窗口受理

后，应转交社区民警进行调查，符合

变更条件的，核准后报县级公安（户

政）部门审批，户政窗口办结;

3、对18周岁以上人员变更姓名的，由

本人到派出所户籍室提出书面申请，

户政窗口受理后，应转交社区民警进

行调查，符合变更条件的，核准后报

县级公安（户政）部门审批，户政窗

口办结;

1、申请人或监护人的书面申请；

2、《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当场办理/20

个工作日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10

户口登

记项目
变更或

更正

主要项目

变更更正

更正出生

日期

                             

户籍派

出所

或其他

户政窗

口

1、因历史登记错误，公民要求

更正出生日期的，可以指出并

申请更正。

2、对于由组织人事部门管理的

干部更改出生日期的申请，依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在

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中做好

干部出生日期更正有关工作的

通知》（组通字[2016]39号）

文件规定执行。

              

    
户政窗口受理，核准后报县级和市级

公安机关治安（户政）部门审批，户

政窗口办结。

1、申请人的书面申请；

2、《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

3、证明年龄错误的原始凭证材料（如出生

证明、原始户籍登记资料、单位档案、学籍

档案等最早记载出生日期的原始材料等）;

4.社区民警调查意见。

30个工作日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11
变更民族

成份

户籍派

出所

或其他

户政窗

口

公民民族成份经确认登记后，

一般不得变更。未满十八周岁

的公民，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可以申请变更其民族成份一次

。

1、父母婚姻关系发生变化，其

民族成份与直接抚养的一方不

同的；

2、父母婚姻关系发生变化，其

民族成份与继父（母）的民族

成份不同的；

3、其民族成份与养父（母）的

民族成份不同的。

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在其年

满十八周岁之日起的两年内，

可以依据其父或者其母的民族

一 。

户政窗口受理，核准后报县级公安机

关治安（户政）部门审批，户政窗口

办结。

1、《河南省公民变更民族成份申请表》；

2、市级民族事务部门出具的《河南省公民

变更民族成分审批意见书》；

2、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居民身份证、居民

户口簿；

3、申请人书面申请；

15个工作日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12 性别变更

户籍派

出所

或其他

户政窗

口

成份申请变更 次

公民实施变性手术或具有两性

特征的公民实施手术后确定变

更户口登记性别项目的。

户政窗口受理，核准后报县级公安机

关治安（户政）部门审批，户政窗口

办结。

1、申请人的《居民身份证》和《居民户口

簿》；

2、本人或其监护人书面申请；

3、国内三级医院出具的性别鉴定证明和公

证部门出具的公证书，或司法鉴定部门出具

的证明。

20个工作日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13

  

非主要项

目变更更

正

变更户主

或与户主

关系、文

化程度、

婚姻状况

、兵役状

况、服务

处所、职

业

户籍派

出所

或其他

户政窗

口

已登记常住户口的公民需要变

更更正户口登记中的学历、婚

姻状况、身高、血型、文化程

度、兵役状况、服务处所、职

业、本市（县）其他住址等内

容的，提交相关证件证明。

户政窗口受理，核准后，当场办理。
1、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

2、根据办理的事项提交相关证件、证明。
当场办理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14 就业落户

户籍派

出所

或其他

户政窗

口

在城镇实际居住、就学、就业

的，即可向当地公安机关申请

迁移落户

户政窗口受理，核准后报县级公安机

关治安（户政）部门审批，户政窗口

办结。

1、申请人的书面申请；

2、居民身份证；

3、就业的提供劳动合同或用工证明。

5个工作日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15 居住落户

户籍派

出所

或其他

户政窗

口

在城镇实际居住、就学、就业

的，即可向当地公安机关申请

迁移落户

户政窗口受理，核准后报县级公安机

关治安（户政）部门审批，户政窗口

办结。

1、申请人的书面申请；

2、居民身份证；

3、不动产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或其他不

动产权属登记的证件证明；

4、租房居住的，提供房屋租赁合同；

5个工作日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16

人才落户

等其它落

户情况

户籍派

出所

或其他

户政窗

口

大中专以上院校和职业（技

工）院校毕业生、技术工人、

留学归国人员,可向当地公安机

关申请迁移落户

户政窗口受理，核准后报县级公安机

关治安（户政）部门审批，户政窗口

办结。

1、申请人的书面申请；

2、居民身份证；

3、毕业证（技术证书）。

5个工作日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17

迁出市

（县）外

迁往省外

户籍派

出所

或其他

户政窗

口

公民申请迁出户口，持有户口

《准予迁入证明》，并符合迁

出条件的，应当给予办理户口

迁出手续。

户政窗口受理，核准后，当场办理。

1、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属集体户的

提供集体户口簿地址页和申请人的常住户口

登记卡）；

2、准予迁入证明。

当场办理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免费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18

省内居民

“一站式

”迁出

户籍派

出所

或其他

户政窗

口

省内居民在省内进行户口迁移

并符合拟落户地政策。

迁出地派出所在本地人口系统中接收

到“一站式”迁移申请后，对迁出人

户口信息进行审核，符合迁出条件

的，办理迁出登记，在《准迁证/迁移

证确认单》上加盖电子签章，通过交

互平台将迁出信息流转至迁入地派出

所。

1、人口系统中“一站式”迁移申请

2、《准迁证/迁移证确认单》
5个工作日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19

户口
注销

死亡注销

户口

正常死亡

户籍派

出所

或其他

户政窗

口

公民在常住地正常死亡。 户政窗口受理，核准后，当场办理。

1、卫生部门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或

其它的死亡证明材料；

2、死亡人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

3、业务办理人居民身份证。

当场办理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20
非正常死

亡

户籍派

出所

或其他

户政窗

口

公民因被害、自杀、意外事故

等非正常原因死亡或死因不明

。

户政窗口受理，核准后，当场办理。

1、死者家属或发现人的申报；

2、《法医鉴定书》或死亡地公安机关其他

有关证明；

3、死亡人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

4、、业务办理人居民身份证。

当场办理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21

被人民法

院宣告死

亡

户籍派

出所

或其他

户政窗

口

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 户政窗口受理，核准后，当场办理。

1、利害关系人的申报；

2、《宣告死亡生效判决书》；

3、业务办理人居民身份证。

当场办理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22

暂住登
记及居

住证管
理

暂住登记

居住地

派出所

、警务

室或者

受公安

部门委

托的社

区服务

机构

公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其

他城市居住的，应主动向居住

地公安派出所、警务室或者公

安部门委托的社区服务机构申

报暂住登记。其他城市是指公

民常住户口所在地城市以外的

其他省辖市、县（市）（不含

常住户口所在地城市内部跨行

政区域）。

1、申请人到居住地派出所、警务室或

者受公安部门委托的社区服务机构

（统称登记站）进行申报；

2、登记站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明材料进

行审核，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理;

3、登记站按照有关规定采集登记人员

信息，录入河南省流动人口信息管理

系统，为申请人制发《暂住登记凭证

》。

1、申请人居民身份证；

2、近期正面免冠一寸相片二张；

3、其它有关证明材料。

3个工作日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23
居住证首

次申领

居住地

派出所

、警务

室或者

受公安

部门委

托的社

区服务

机构

公民办理暂住登记满半年以

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

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

一的流动人口，可以依规定申

领居住证。

1、申请人到居住地派出所、警务室或

者受公安部门委托的社区服务机构

（统称登记站）进行申报；

2、登记站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明材料进

行审核，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理；

3、登记站按照有关规定采集登记人员

信息，录入河南省流动人口信息管理

系统，为申请人制发《暂住登记凭证

》。

公民申领居住证应当向登记站提交申领人居

民身份证(申领人未办理身份证的,需提交符

合居民身份证采集标准的本人数码相片)和

暂住登记凭证,并根据情况提供以下材料:

1、合法稳定就业证明。包括以下材料之一:

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出具的

劳动关系证明,其他能够证明有合法稳定就

业的材料;

2、合法稳定住所证明。包括以下材料之一:

房屋租赁合同或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房

屋产权证明文件、购房合同,房屋出租人、

用人单位出具的住宿证明;

3、就读证明。包括以下材料之一:学生证、

就读学校出具的能够证明连续就读的材料。

15日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暂住登

24

记及居

住证管
理

居住证换

、补领

居住地

派出所

、警务

室或者

受公安

部门委

托的社

区服务

机构

居住证损坏难以辨认或丢失的

。

1、申请人到居住地派出所、警务室或

者受公安部门委托的社区服务机构

（统称登记站）进行申报；

2、登记站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明材料进

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当场受理；

3、县级公安机关审核受理信息并重新

制证。

1、换领：需持证人将原证件交回登记站；

2、补领：需本人持居民身份证。
15日

根据《河南省居住

证实施办法》豫政

【2016】76号执行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25
居住证签

注

 

居住地

派出所

、警务

室或者

受公安

部门委

托的社

区服务

机构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居住证持

有人或代办人应当办理签注手

续：

1、在居住地连续居住满1年

的，在每满1年之日前1个月

内，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警务

室申请办理签注手续。

2、在同一省辖市区或县行政区

域内更换居住地的，应在更换

居住地15日内到现居住地公安

派出所警务室申请办理签注手

续。

3、在省内跨省辖市区或县行政

区域更换居住地的，应到现居

住地公安派出所警务室申报暂

住登记。暂住登记满半年后，

再办理签注手续。

1、申请人到居住地派出所、警务室或

者受公安部门委托的社区服务机构

（统称登记站）进行申报；

2、登记站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明材料进

行审核，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理。

1、居住证；

2、申请人居民身份证；

3、根据申请事由分别提供合法稳定就业，

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证明等原件及复印

件。

当场办理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26

港澳台
居民居

住证管
理

港澳台居

住证申领

 

市县公

安机关

指定的

受理点

港澳台居民前往内地（大陆）

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

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

就读条件之一的，根据本人意

愿，可以申请领取居住证。

未满十六周岁的港澳台居民，

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领取居

住证。

1、申领。港澳台居民申请领取居住

证，应当填写《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

领登记表》，交验本人港澳台居民出

入境证件，向居住地县级人民政府公

安机关指定的公安派出所或者户政办

证大厅提交本人居住地住址、就业、

就读等证明材料;

2、证件发放。港澳台居民申请领取居

住证，符合办理条件的，受理申请的

公安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发放居住证；交通不便的地区，

办理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时

间不得超过10个工作日。

1、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港澳居民来

往内地通行证;

2、申请人居住、就业、就读等相关方面的

证明材料.

20个工作日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27

港澳台居

住证换、

补领
 

市县公

安机关

指定的

受理点

1、申领。到期换领、证件损坏换领、

居住地变更换领的需要交验原件，

居住证有效期满、证件损坏难

以辨认或者居住地变更的，持

证人可以换领新证；居住证丢

失的，可以申请补领。

丢

失补领的需要说明情况，核实后予以

办理；

2、证件发放。港澳台居民申请领取居

住证，符合办理条件的，受理申请的

公安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发放居住证；交通不便的地区，

办理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时

间不得超过10个工作日。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港澳居民来往内

地通行证。
20个工作日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居民身

份证管
理

28

居民身份

证首次申

领

户籍派

出所

1、年满16周岁的，由本人申领

2、未满16周岁的，由其监护人

持本人居民身份证陪同申领。

到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户政窗

口）申领，由户籍地县级人民政府公

安机关签发。

1、居民户口薄；

2、未满十六周岁的居民由监护人代为申

领，应提供监护人的居民身份证。

40日内 免费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29

居民身

份证管
理

居民身份

证到期换

领、其他

原因换领

户籍所

在地、

居住地

派出所

（或其

他户政

窗口）

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的，可申

请换领新证。未满16周岁的，

由其监护人持本人居民身份证

陪同申领。

到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公安派出所

（户政窗口）申领，由户籍地县级人

民政府公安机关签发。

1、居民户口薄；

2、原居民身份证；

3、未满十六周岁的居民由监护人代为申

领，应提供监护人的居民身份证；

4、跨户籍所在地市异地办证的，需提交证

明合法稳定就业、就学、居住的材料。

40日内

20元/证。按照《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居民身

份证收费标准及有

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3]2322号）的

规定。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30

居民身份

证丢失补

领（损坏

换领）

户籍所

在地、

居住地

派出所

（或其

他户政

窗口）

居民身份证丢失的，可申请补

领新证。居民身份证损坏的，

可申请换领新证。未满16周岁

的，由其监护人持本人居民身

份证陪同申领。

到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公安派出所

（户政窗口）申领，由户籍地县级人

民政府公安机关签发。

1、居民户口薄；

2、居民身份证损坏换领提供原居民身份

证；

3、未满十六周岁的居民由监护人代为申

领，应提供监护人的居民身份证；

4、跨户籍所在地市异地办证的，需要交验

合法稳定就业、就学、居住的相关证明材料

40日内

40元/证；按照《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居民身

份证收费标准及有

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3]2322号）的

规定。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31

临时居民

身份证申

领

户籍所

在地、

居住地

派出所

（或其

他户政

窗口）

户籍属于河南省内居民，在申

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

证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

的，可以申请领取临时居民身

份证。

到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公安派出所

（户政窗口）申领，可跨户籍所在地

异地办理。

《申领临时证登记表》。 3日内

10元/证。按照《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居民身

份证收费标准及有

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03]2322号）的

规定。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32

异地申请

换、补领

居民身份

证

户籍所

在地、

居住地

派出所

（或其

他户政

窗口）

居民身份证有效期届满或者丢

失的。

到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公安派出所

（户政窗口）申领，由县级人民政府

公安机关签发。

1、申请人需交验相关身份证件；

2、申请人需要交验合法稳定就业、就学、

居住的相关证明材料。

40日内

丢失补领40元

/证；到期换领20

元/证；按照《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关于居民身份

证收费标准及有关

问题的通知》（发

改价格[2003]2322

号）的规定。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

公安西

工分局

开

政府网站

、

入户/现

场

√ √ √ √


